自修室閱覽規則
	一、
	高雄縣鳥松鄉立圖書館自修室（以下簡稱本室），專供讀者閱讀用，為便於管理，特訂定本規則。


	二、
	自用圖書刋物，讀者可攜入本室閱覽，惟不得攜帶違禁品


	三、進入本室應衣履整潔，保持肅靜，禁穿木屐、拖鞋，並不得有吸煙、飲食、睡覺、朗讀及高聲談笑等妨礙讀者及本室環境之行為。



	
	 


	四、每人限使用一個座位，不得佔空位；不在座位十分鐘以上者，視同離座。


	 


	五、本室冷氣自動設定，請勿動手。 



	


六、違反本規則，不聽勸阻者，本館得取消其閱覽資格，請其離開本室。

七、本規則若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之。

八、本規則經鄉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